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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优秀家庭服务业企业（单位）考评记分表
	申报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			
	考评内容
	序号
	考核项目
	基本
分值
	申报单位自评记分
	县市区复审
记分
	市局评审记分

	基本条件
（20分)
	1
	近1年内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记3分，否则取消资格。
	3分
	
	
	

	
	2
	产权明晰，自主经营，场地面积不低于100平米的记5分，否则不记分。
	5分
	
	
	

	
	3
	企业（单位）特色鲜明，有工作亮点或有创新经营模式的记2分，否则不记分。
	2分
	
	
	

	
	4
	注册资金不低于20万元，记10分，每多10万加0.5分，加分最多不超过5分。
	10分
	
	
	

	考评内容
	序号
	考核项目
	基本
分值
	申报单位自评记分
	县市区复审
记分
	市局评审记分

	生产经营情况
（25分)
	5
	单位上年度营业额不低于100万元，记20分，每多10万加0.5分，加分最多不超过10分。
	20分
	
	
	

	
	6
	企业（单位）经营管理人员参加过行业内职业经理人、家政培训师等管理层干部培训的，记5分，否则不记分。
	5分
	
	
	

	带动就业效果
（40分）
	7
	家庭服务从业人员不低于100人，记20分，每多5人加0.2分，加分最多不超过10分。
	20分
	
	
	

	
	8
	企业（单位）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，每1人加0.2分，加分最多不超过5分。
	5分
	
	
	

	
	9
	企业（单位）员工制从业人员人数超过20%的，记5分，每多5%人加0.2分，加分最多不超过2分。
	5分
	
	
	

	
	10
	企业（单位）从业人员持证上岗人数超过70%的人，记10分，每多2%人加0.5分，加分最多不超过5分。
	10分
	
	
	

	考评内容
	序号
	考核项目
	基本
分值
	申报单位自评记分
	县市区复审
记分
	市局评审记分

	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情况
（10分）
	11
	《劳动合同》签订率100%的记5分，每低2%扣0.5 分，直至扣满5分为止。
	5分
	
	
	

	
	12
	按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、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记5分，未达到按时足额发放缴纳的每次扣0.5分，直至扣满5分为止。
	5分
	
	
	

	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情况
（5分）
	13
	企业（单位）参与过公益事业、公益活动或慈善活动的，每1次加0.5分，最多不超过2分。
	2分
	
	
	

	
	14
	企业（单位）获得过省级以上荣誉的加1分，获得过市级以上荣誉的加0.5分，获得过县级以上荣誉的加0.2分，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。
	3分
	
	
	

	总计
	100分
	
	
	


备注：本表请提供一式三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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